
临沧市临翔区自然资源局批前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和《临沧市城乡规划公

开公示实施办法》，现将临翔区头塘街片区、章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号地块）

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。如有异议，欢迎提出意见建议。

项目名称 临翔区头塘街片区、章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（一号地块）

类型 批前公示

公示类别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

建设单位 临沧市骏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用地位置 建设地点位于市政府南侧，西大街北侧，凤翔路东侧，沧江路西侧

主要经济技

术指标

一号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 69973.26 平方米（104.96 亩），总建筑面积 224215.44

平方米（其中住宅 154698.15 平方米，商业 27568.07），建筑占地面积 22292.52

平方米，建筑密度 31.86%，容积率 2.63，绿地率 17.41%，机动车停车位 1729

个（地上 172 个，地下 1557 个），非机动车停车位 2396 个。

公示期限 7个工作日（2021 年 5 月 19 日 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）

联系电话 0883-2153881（国土空间和城乡规划股）

联系邮箱 Lxzrzycxgh@163.com

说明

1.书面反馈（申请）意见发表时间或邮戳日不应超过公示期的最后一天 24:00 前，逾期视为

无效意见。2.书面意见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。3.信件寄往“临沧市临翔区迎宾

路 113 号临沧市临翔区自然资源局(请注明“规划公示”字样)。

公示网址
http://www.ynlx.gov.cn/lxqrmzf/lxqrmzf/zdlygk74/gtzyxxgkzl/cxghgkgs/pqgs/i

ndex.html

附件 临翔区头塘街片区、章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公示稿

备注 1.项目实施须按要求对周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现状证据保全；2.对项目范围内



发现的遗迹、遗物须在第一时间采取保护措施，保护范围内不得动工，在保护

方案经批准后，项目实施须符合保护方案批复内容。
















